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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沒有增加開放農產品進口沒有增加開放農產品進口沒有增加開放農產品進口沒有增加開放農產品進口」，」，」，」，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似是而非    

  在極大的疑慮及缺乏適當監督的爭議下，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第五次江

陳會）終究還是在2010年6月29日簽署。表面上，為了解除台灣農民的擔憂，原本八百三

十項對中國管制的農產品沒有開放，但事實上，馬政府早已行政命令單方面地發布「大

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2009年7月6日訂定發布，2009年6月30日生效，2010年

1月6日和5月20日兩次修訂發布），其品項包括畜牧服務；穀類及豆類、花卉、蔬果、肉

品、水產品、其他農產原料、冷凍調理食品、乳製品、蛋、食用油脂、茶葉、咖啡和飲

料等批發業；蔬果、肉品、水產品、食品、飲料和菸草製品等零售業；海陸空運輸業；

以及餐飲業。上述以行政命令逕行開放的品項，未經充分評估「政經益本」，早已將包

括農漁畜產品在內的食品加工、物流、零售等民生相關產業一網打盡，門戶全然洞開！ 

  目前我國容許自中國進口的農產品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項，而允許中國人來台投資農

產 品 批發 、 物流 、 零售 和 餐飲 業 ，勢 必 會增 加 中國 農 產品 進 口， 就 好比 好 市多

（COSTCO）大賣場，充斥著許多美國的產品一般。除此之外，此舉也會增加中國農產

品藉由越南、泰國等第三地名義進口來台的誘因。我國和中國的農產貿易往來，並未依

循WTO精神，對中國以外的國家，並沒有進口管制的規定，因此允許中國人來台經營農

產品之批發、物流、零售和餐飲業，這等於對八百三十項管制農產品開了一個缺口。政

府一再宣傳說「沒對中國增加開放農產品進口」，是海峽兩岸官方默契下，聯手炮製的

「似是而非」說法。 

  其實，八百三十項對中國管制進口的農產品當中，約二百六十項容許輸入金馬地

區，而由金馬地區託運、攜帶或郵寄十公斤以下來台的農產品，依規定免附產地證明，

是另一個缺口。 

貳貳貳貳、、、、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個稅項個稅項個稅項個稅項「「「「早收早收早收早收」」」」農產品效益農產品效益農產品效益農產品效益，，，，有待觀察有待觀察有待觀察有待觀察    

        ECFA簽署前夕，馬政府一再聲明「不談有關農產品開放或關稅降低的議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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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因為中國個別農產品的來台到岸價格或當地的出口離岸價格，於一年四季的絕

大部分時間均遠低於台灣的產地價格。ECFA增列十八個稅項的早收農產品，包括文心蘭

切花、金針菇、香蕉、柳橙、檸檬、哈蜜瓜、茶葉（六個稅項）、石斑魚（活魚）、烏

魚（生鮮冷藏魚）、秋刀魚（冷凍魚）、虱目魚（冷凍魚片）、火龍果、生鮮甲魚蛋，

現行稅率10～20％之間，預定未來兩年內逐漸調降為零關稅，關稅降為零，看似「讓

利」，而對台灣農漁民的長短期實質助益如何，有待驗證。 

  過去，經由國共論壇的平台，2005年8月1日起和2006年5月1日起，中國對我國開放

准入四十一項農產品，其中三十四項零關稅。准入並採零關稅的產品有：鳳梨、番荔枝

（釋迦）、木瓜、楊桃、芒果、蓮霧、番石榴、檳榔、柚、棗、椰子、枇杷、梅、柿

子、桃，共十五項；甘藍、花椰菜、絲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蔥、胡蘿蔔、萵

苣、芋頭、山葵，共十一項；鯧魚、鯖魚、帶魚、比目魚、鯡魚、鱸魚、蝦、貽貝，共

八項。其餘香蕉、桔類、李子、柳橙、檸檬、火龍果、哈蜜瓜七項水果，准入但須課徵

10～20％不等的關稅。須提醒者，個別農產品輸入中國，均須另外課徵17％的增值稅。 

  依照2009年資料，准入的四十一項農產品，除甘藍（少量）外，其餘生鮮冷藏蔬菜

輸往中國的業績都是「零」；漁產品除帶魚外，不是「零」就是幾近「零」；水果類的

枇杷、梅子、李子、桃子和椰子也是「零」或接近零。香蕉和柳丁除「政策作多」外，

實際銷售金額也很少。而番荔枝、鳳梨、柚、檳榔、蓮霧、芒果、楊桃、芭樂、木瓜、

棗子和柿子，較有績效。  

  十八個稅項「早收」農產品的效益文宣，政府較著重文心蘭、茶葉、甲魚蛋和石斑

魚，其餘品項著墨不多。我國文心蘭主要銷往日本，每株批發價格一百日圓，折合台幣

約三十至三十五元，中國的價格大約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文心蘭種源早已外流中國，

在中國的生產成本大約是我國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政府希望未來文心蘭銷往中國能達到

五百萬株，應該很難達成。未來是什麼時候，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有徒託空言之嫌。 

  其次，茶葉中的台茶十二、台茶十四、文山包種茶、烏龍茶和鐵觀音；虱目魚、台

灣鯛；甲魚；香菇類（含金針菇），以及石斑魚中的金錢斑、青斑和龍膽石斑等的種源

以及核心生產（養殖甚至繁殖）技術，也是早已流入中國。 

  已經准入的四十一項和十八個稅項農產品，部分品項目前的確是有季節性的機會，

例如金針菇（夏季）；部分品項生產技術尚未完全轉移成功，例如石斑魚（繁殖技術）

以及番荔枝等水果類。然而，中國具有土地、人工便宜以及市場接近性的優勢，只要有

利可圖，未來遲早可能被「海西」等地的台灣品種農漁產品所取代。 

  ECFA的早收農產品，對台灣農民而言，香蕉、檸檬、柳橙、火龍果等水果類以及烏

魚、秋刀魚等水產品，大多數是沒有機會的或者獲利空間有限，少數看似有近利者，未

來有可能會是「短多長空」，我國農漁民搶種或增加養殖決策之前，應該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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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兩岸交流兩岸交流兩岸交流兩岸交流，，，，斲傷台灣農民的福祉斲傷台灣農民的福祉斲傷台灣農民的福祉斲傷台灣農民的福祉    

  兩岸農業交流，起始於1989年開放國人赴中國探親。近期的交流，主要是2005年開

始的國共論壇以及江陳會。國共平台達成的所謂「農業政策利多」包括：1.開放台灣水

果准入，部分產品實施零關稅；2.開放蔬菜和漁產品准入，實施零關稅；3.台灣水果和蔬

菜等農產品銷售困難時，赴台採購；4.設立台灣鮮活農產品銷售中國的誘因機制；5.提供

生產基地，引進台商的資金和人才；6.引進台灣的農業品種、技術和生產因素等資源；7.

尊重台灣的知識產權和商標、專利權。 

  兩岸農業論壇，達成許多所謂的農業措施、共同建議、利多政策、合作條例或共同

倡議等，表面上，洋洋灑灑，似乎面面俱到。然而，證諸實際執行結果卻相當反諷：四

十一項被准入中國的台灣農產品，近半品項績效為零；採購台灣香蕉和柳丁，都是在媒

體炒作下，以賠本方式進行，「政治操作」鑿痕明確，非正常的商業行為，對產業健全

當然沒有助益；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和台灣農民創業園等不斷成立，台灣的資金、人才

和敏感農漁種源和生產技術，不斷流向中國；「台灣、台灣地名、台灣優質農產品」於

被斗大標示，山寨品氾濫；台灣品種產地中國的農產品，回銷台灣，取代台灣農產品在

日本、美國和歐盟等國際市場的商機（請參見附表）。 

  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執政當局在缺乏詳細的政策說明與溝通下，以幾近黑箱作業的

方式，經由海基、海協兩會在2008年6月12日舉行第一次江陳會，2010年6月29日第五

次。江陳會的協議對我國農業影響較大者是：1.大三通及食品安全（第二次，2008年11

月4日）；2.漁業勞務合作、農產品檢驗檢疫、標準檢測與認證合作（第四次，2009年12

月22日）；以及3.台灣「早收」農產品十八個稅項（第五次，2010年6月29日）。 

  第二次江陳會（2008年11月4日），馬總統曾說「兩岸大三通之後，台灣農產品對中

國出口會成長20％，農漁民獲利將有10～15％的成長」。實際的結果是，和農民的收入

較有直接相關的生鮮冷藏和冷凍農產品，「來的遠大於去的」。2009年，農產品輸往中

國三億六千四百一十萬美元之中，生鮮冷藏冷凍品三千六百八十萬美元，約僅佔10％。

再如：今（2010）年1～6月，生鮮冷藏蔬菜，台灣出口到中國六萬九千美元，中國輸入

台灣二百二十六萬三千美元，中國來的是台灣去的三十三倍。第四次江陳會（2009年12

月22日），明定兩岸將推動「重點領域共同標準」和「驗證認證互信」，「向中看齊」

係台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遲早會被認為與「中國製」無異。 

  簡單地說，即使有中方「讓利」之承諾，中方仍然步步為營、蠶食鯨吞。始於「國

共論壇」，而繼之「江陳會」，既無法解決存在久遠的「走私農產品侵害既有在地農

業」、「台灣農業智慧財產外流」、「中國來台農產品安全把關不確實」等問題，「台

灣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商機」更是遭到嚴重侵蝕；而開放陸資來台經營農產批發物流零售

等行業，對於當前已然苟延殘喘的在地農漁產業以及國人的食品安全將有可能會是一大

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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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痛定思痛痛定思痛痛定思痛痛定思痛，，，，免於台灣農業空洞化免於台灣農業空洞化免於台灣農業空洞化免於台灣農業空洞化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台灣的農業發展必然要跟全球連結，利用全球的資源，著眼

全球市場，不能也不應該被「鎖在中國」，分散風險較為安全，是基本的道理。然而，

北京的立場相當清楚：「連結中國是台灣的唯一選項」，反觀馬政府的相關政策，則是

屢屢與北京相互應和，對於「國家主權和社會正義」等核心利益，似乎較不在意，此一

態勢發展著實令人憂心。 

  鼓勵台灣的農業資金、技術和人才赴中國投資，是台商的農業政策，不是以台灣農

民的福祉為優先思考的政策。依兩岸的農業資源和市場環境，簽署ECFA之後，農業資源

和農產品來去更為方便，馬總統期待的「台商回流」，若欠缺有效配套，肯定會是「緣

木求魚」，事與願違。 

  面對ECFA以及更自由化、國際化的大未來，期待國人盡量拋開黨派私心，盡速通力

進行以下各項興革、配套：減少農業勞力、農地和用水等農業資源的閒置；導正「平地

大量休耕、山坡地不當開發」的錯誤政策，以國安戰略思維高度確保糧食安全；農漁會

等農民團體盡速轉型升級，去政治化；加強邊境管理，確保食品安全，與「中國製」產

品於國內外市場清楚區隔；推動平民化的幼兒和老年農民照護體系；重視生態和環境維

繫，投資、建構好山好水美麗鄉村，才是根本要務。 

  農業具有糧食安全、社會安定、水資源截留和生物多樣性等多功能性的戰略價值，

農業發展施政應有超越經濟成長迷思的核心價值，優先考量「國家主權和社會正義」的

確保，促使農業得以健全發展成為台灣生命共同體永續經營的強力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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